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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朱德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史仲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史仲国声明：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资产总额（元）

２

，

５５５

，

１７４

，

１３５．４３ ２

，

４６６

，

５６３

，

２０３．１５ ３．５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１

，

６６９

，

１９５

，

２１５．４０ １

，

６８０

，

４３１

，

１６７．３１ －０．６７％

总股本（股）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００ ４３２

，

４７５

，

７７９．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３．８６ ３．８９ －０．７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营业总收入（元）

１８２

，

３３４

，

０３３．９９ ２５３

，

２２０

，

３７５．９９ －２７．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２３５

，

９５１．９１ ２３

，

６５８

，

３６５．３０ －１４７．４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５

，

０１４

，

００８．８２ －１８

，

４４２

，

９２９．４９ ２３５．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６ －０．０４ ２５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６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５ －１６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６７％ １．３６％ －２．０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０．７１％ １．２９％ －２．００％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８７

，

７０１．３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３

，

８６２．２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０

，

２３４．５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５５

，

９３３．７８

合计

７３７

，

２６２．８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３

，

９０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１

，

３１４

，

８３６

人民币普通股

邱梅芳

１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万利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５

，

４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倪纪芳

１２

，

６６３

，

０２１

人民币普通股

施纪洪

１１

，

８０５

，

９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金力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中鼎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８

，

９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龚锦娣

６

，

６０１

，

２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朱燕梅

５

，

２００

，

８０９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３

，

７９８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报告期末应收票据比年初数减少

１１

，

５０８

，

８０６．４４

元，降幅

５１．５６％

，其主要原因为采购付款正常支付

承兑汇票。

２

、报告期末预付账款比年初数增加

８５

，

０４０

，

３００．８６

元，增幅

５６．９４％

，其主要原因为加快募投工程项目

进度，预付工程款增加。

３

、报告期末长期股权投资比年初数增加

１４

，

２３０

，

６２６．８５

元，增幅

３０．６９％

，其主要原因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投资

东莞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万元。

４

、报告期末工程物资比年初数减少

５

，

７２１

，

９４３．３１

元，降幅

３０．９４％

，其原因为募投工程项目增加领用工

程物资。

５

、报告期末应付账款比年初数增加

７３

，

６９１

，

９５４．６６

元，增幅

７２．０４％

，其原因为募投工程项目进度加快，

设备到位后应付款增加。

６

、报告期末预收账款比年初数增加

１４

，

３２４

，

４６８．１４

元，增幅

７６．３７％

，其原因为报告期内采用预收账款

结算方式的客户增加。

７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薪酬比年初数减少

１

，

７８３

，

７３３．４３

元，降幅

３４．２０％

，其原因为上年末年终原因应付

职工薪酬高。

８

、报告期末应付利息比年初数减少

２

，

０３９

，

３５１．２３

元，降幅

６５．０９％

，其原因为本期内

１００００

万信用证融

资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９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５８

，

３４８．８５

元，增幅

２９５．１２％

，其原因是子公司东

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导致附加税增加。

１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少

４１

，

４３２

，

７２３．９６

元，降幅

１４７．４１％

，其原因是从

２０１１

年下

半年开始有机硅市场竞争残酷，造成本期产品毛利率比去年同期大幅度下降。

１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收入比去年同期减少

５４４

，

７４８．０３

元，降幅

３３．５６％

，其原因是本期补贴收入

减少。

１２

、年初至报告期末营业外支出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４５

，

０５８．６３

元，增幅

１１０．１６％

，其原因为子公司东莞新

东方科技有限公司付黄江财政局三资报务费

１０

万元，慈善捐款

５

万元。

１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减少

６

，

０３１

，

８５０．０９

元，降幅

１２９．４４％

，其原因是利润大幅度

减少造成。

１４

、年初至报告期末少数股东损益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

，

１９６

，

３６３．３２

元，降幅

９３．４３％

，其原因是控股子公

司东莞新东方科技有限公司因为混炼胶市场竞争加剧造成利润大幅度减少。

１５

、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到的税费返还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

，

４４２

，

３０２．４８

元，增幅

５６１．８４％

，其主要原因为：

本期收到科技部“

１００Ｔ／

年特种耐高低温硅树脂”项目拨款

２００

万元，收到财政部“国防及航空航天用甲基苯

基硅橡胶制备技术”拨款

８４

万。

１７

、年初至报告期末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

９４

，

８２２

，

２５３．１０

元，降幅

４０．１３％

，其原因为：大

量采用承兑汇票结算；主要原材料价格下降。

１８

、年初至报告期末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５１

，

０８１

，

９５９．１９

元，其为本期定期存款到期收回的本息。

１９

、 年初至报告期末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减少

１３９

，

６１９

，

０５８．７０

元，降幅

６８．０１％

，其原因为去年一季度募投项目进度快，付款多。

２０

、年初至报告期末投资支付的现金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其为支付参股公司东莞旭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款。

２１

、年初至报告期末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３２

，

１７２

，

２００

元，增幅

６４．２１％

，其原因为

２０１１

年为节省资金成本大量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本期银行承兑汇票陆续到期，为解决流动资金需要增加

银行借款。

２２

、 年初至报告期末分配股利、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

，

０７５

，

１９５．５０

元， 增幅

５７．１１％

，其原因为本期银行借款本金比去年同期多。

２３

、年初至报告期末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２４７

，

７３７．２９

元，主要为银行融资手续费。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发行时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伟伦

投资管理公

司和实际控

制人朱德洪

及配偶龚锦

娣、子女朱恩

伟、朱燕梅、

倪纪芳、施纪

洪、郭北琼、张

建平、黄来凤、

路长全、赵忠

秀、曹忠惠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其持有的股份。

均严格遵守相关承诺。 其中龚锦娣、

朱燕梅、倪纪芳、施纪洪、郭北琼、张

建平、黄来凤、路长全、赵忠秀、曹忠

惠承诺限售三十六个月股份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解除限售。 具体

内容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巨潮资讯

网和《证券时报》上《首次公开发行前

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公司控股股

东江苏伟伦

投资管理公

司和实际控

制人朱德洪、

朱恩伟；公司

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

员；非公开发

行股票认购

者

公司的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作出

承诺，在离任六个

月后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本公司

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得超过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８

日，江苏宏达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

公

司

＂

）接到控股股东

江苏伟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简称

＂

伟

伦投资

＂

）的《承诺

函》，承诺对所持公

司股份追加限售期

限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７

日，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者承诺：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均严格遵守相关承诺。

３．４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业绩亏损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净利润的预

计范围

业绩亏损（万元）：

５００ ～～ １

，

５００

公司预测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业绩亏损

５００－１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３４

，

０８４

，

７７２．９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影响业绩的主要原因为：国内有机硅上游单体产能增长过快呈过剩趋势，造成下

游混炼胶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下滑。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

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

资料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０

日

宏达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生产经营状况

２０１２

年

０１

月

１２

日

宏达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了解公司新产品的开发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08

2012

年

4

月

24

日 星期二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７

证券简称：西宁特钢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郭海荣 董事 出差 黄斌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永利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王大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王大军

公司负责人张永利、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大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大军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１３

，

８２１

，

５４３

，

２７６．１２ １３

，

４１０

，

４００

，

９１８．４９ ３．０７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２

，

８４９

，

２３３

，

４３３．３９ ２

，

８６４

，

４７９

，

４６６．９０ －０．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３．８４ ３．８６ －０．５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５

，

４８８

，

９１１．９５ －１１０．０８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０３ －１０８．８２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６

，

８７４

，

００４．３６ －１６

，

８７４

，

００４．３６ －１１５．７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１１５．８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元

／

股）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９ －１２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３ －１１５．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０．５９ －０．５９

减少

４．７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

）

－０．７５ －０．７５

减少

４．８３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８７２

，

０４２．４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

，

１７６

，

７１２．６９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

，

５９７

，

０５５．１５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２１

，

０５９．０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４７５

，

８１５．８３

合计

４

，

４９８

，

６００．２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８０

，

３２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６９

，

６６９

，

１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青海省电力公司

１３

，

１２４

，

７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上投摩根中

国优势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９４

，

４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广西天鸿鑫锰业科技有限

公司

５

，

８００

，

０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邓俏梅

４

，

８５９

，

８１５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人分红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

富二号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招商先锋证券投

资基金

３

，

００２

，

５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２

，

５７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胥承芝

１

，

８３４

，

２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期末 增加金额 变动率

％

原因

应收账款

２１９

，

１３２

，

７９８．０２ １４２

，

９３１

，

７３１．５３ ７６

，

２０１

，

０６６．４９ ５３．３１

主要是母公司应收

账款上升。

在建工程

２

，

９５１

，

７４９

，

０９０．３９ ２

，

２５４

，

２０１

，

０２２．７０ ６９７

，

５４８

，

０６７．６９ ３０．９４

工程进度正常推进。

长期待摊费用

１７８

，

０３０

，

２２９．１５ ７７

，

３６９

，

４３７．７８ １００

，

６６０

，

７９１．３７ １３０．１０

子公司增加的勘察

费及煤矿剥离费。

应付职工薪酬

６

，

５３３

，

２６２．８５ ３

，

７４６

，

１７４．４５ ２

，

７８７

，

０８８．４０ ７４．４０

主要是母公司计提

社会保险 、 工会经

费。

应付利息

７６

，

２１０

，

１４７．９８ ４１

，

９０３

，

２９５．９５ ３４

，

３０６

，

８５２．０３ ８１．８７

计提公司债券利息。

项目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加金额 变动率

％

原因

财务费用

１３９

，

９７１

，

８６４．８７ １００

，

０１９

，

０６４．６８ ３９

，

９５２

，

８００．１９ ３９．９５

公司融资规模增加

及计提公司债券利

息。

营业利润

１４

，

０７６

，

５９７．７２ １８５

，

１９１

，

３５５．４６ －１７１

，

１１４

，

７５７．７４ －９２．４０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

售量及销售价格同

比下降，利润降低。

营业外收入

５

，

６９１

，

３３２．２７ １

，

５７２

，

８９０．３２ ４

，

１１８

，

４４１．９５ ２６１．８４

母公司本期收到的

政府补助及其他利

得高于同期。

利润总额

１７

，

９７８

，

３２３．１３ １８５

，

３７４

，

９４４．２４ －１６７

，

３９６

，

６２１．１１ －９０．３０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

售量及销售价格同

比下降，利润降低。

所得税费用

７

，

９８９

，

９１０．２３ ２９

，

４３０

，

４０９．２８ －２１

，

４４０

，

４９９．０５ －７２．８５

利润总额降低，所得

税费用减少。

净利润

９

，

９８８

，

４１２．９０ １５５

，

９４４

，

５３４．９６ －１４５

，

９５６

，

１２２．０６ －９３．５９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

售量及销售价格同

比下降，利润降低。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６

，

８７４

，

００４．３６ １０７

，

２５４

，

２８７．３８ －１２４

，

１２８

，

２９１．７４ －１１５．７３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

售量及销售价格同

比下降，利润降低。

少数股东损益

２６

，

８６２

，

４１７．２６ ４８

，

６９０

，

２４７．５８ －２１

，

８２７

，

８３０．３２ －４４．８３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

售量及销售价格同

比下降，利润降低。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增加金额 变动率

％

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５

，

４８８

，

９１１．９５ ２５２

，

８４７

，

９８８．４４ －２７８

，

３３６

，

９００．３９ －１１０．０８

主要是子公司收到

的经营回款和实现

的利润低于去年同

期。

投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３７

，

４６７

，

５０３．６１ －１８２

，

７０６

，

０２１．１７ －５４

，

７６１

，

４８２．４４ ２９．９７

对工程项目的投资

支出高于同期。

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３９

，

６３１

，

７５９．０９ １４

，

６８６

，

７８７．３６ －５４

，

３１８

，

５４６．４５ －３６９．８５

本期归还借款高于

去年同期。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没有现金分红情况。

西宁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永利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２４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2 0 1 2

第一季度

报告

一、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王宏祥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周国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姓名 周国华

公司负责人王宏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兼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周国华声明：保证本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二、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０

，

７８９

，

３２５

，

３８５．２７ ２０

，

０４２

，

９６１

，

１９４．４２ ３．７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元）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８

，

２３１．３４ ３

，

３５８

，

０１１

，

２８１．８８ －１．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

股）

２．３０ ２．３２ －０．８６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０６

，

６８７

，

７５０．３２ －９２８．４７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０７３８ －９２８．４７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１０

，

１３１

，

０５６．５６ １１０

，

１３１

，

０５６．５６ －３６．６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７６２ －３６．６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７２９ －３９．０５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７６２ －３６．６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３．２２６７ ３．２２６７

减少

３．８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３．０８８０ ３．０８８０

减少

３．９０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４１０．００

处置固定资产收入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７７

，

２００．００

补贴收入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６

，

０４８

，

１５９．４５

托管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３３

，

３０４．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１

，

６４５

，

９２７．６９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７８

，

０７７．６８

合计

４

，

７３５

，

０６８．９２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２６

，

６８７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１１１

，

５８８

，

８７９

人民币普通股

宁波市银河综合服务管理中心

２０

，

１０３

，

７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１６

，

７４５

，

１６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１１３

，

５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０８Ｃ－ＣＴ００１

沪

１１

，

８０３

，

４６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１１

，

４６５

，

０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摩根士丹

利华鑫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７６８

，

１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

９

，

３２９

，

５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杭州市财开投资集团公司

７

，

３０９

，

６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三、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末资产、权益构成较期初发生较大变动的情况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比重增减

百分点

金额

占资产总额的

比重

％

金额

占资产总额的

比重

％

应收账款

１１９

，

２３３

，

８６９．０６ ０．５７ ７７

，

７３７

，

８８３．４０ ０．３９ ０．１８

预付款项

２３１

，

２４５

，

９５０．００ １．１１ ４８５

，

９６２

，

４３５．９７ ２．４２ －１．３１

在建工程

２２

，

１３４

，

７６５．２０ ０．１１ １５

，

７２７

，

３９８．２４ ０．０８ ０．０３

应付票据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４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０

，

１１５

，

１７６．７７ ０．１０ ４２

，

７３７

，

３３１．４９ ０．２１ －０．１１

应付利息

４０

，

５６８

，

０２６．３４ ０．２０ ７２

，

３２０

，

２７１．０２ ０．３６ －０．１６

应付股利

１４５

，

７２３

，

８２０．７９ ０．７０ １

，

１９９

，

７１３．６９ ０．０１ ０．６９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１

，

８４３

，

４０２

，

２９８．８６ ８．８７ １

，

２０１

，

４０２

，

２９８．８６ ５．９９ ２．８８

１

、应收账款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科环建材为加快水泥销售延长回款期而增加的应收款项。

２

、预付账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宁房股份本报告期结转青林湾

４

、

５

期项目工程成本，减少预付款

２９

，

１３３．４２

万元。

３

、在建工程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本期部分工程项目支出所致。

４

、应付票据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科环建材本期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

５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是本期发放

２０１１

年度职工考核工资所致。

６

、应付利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支付上年所欠关联方海盛投资利息所致。

７

、应付股利增加主要是母公司按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增加的应付股东股利。

８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主要原因是对长期借款按到期时间重分类所致。

公司利润表项目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１

，

０６１

，

１８４．５７ ８２

，

３００

，

８５９．５７ －３１

，

２３９

，

６７５．００ －３７．９６

财务费用

２２

，

４０４

，

２３４．４６ １２

，

１９２

，

７５５．７５ １０

，

２１１

，

４７８．７１ ８３．７５

投资收益

５６

，

３８６

，

１０６．２３ －５６

，

３８６

，

１０６．２３ －１００．００

营业外收入

６

，

０１４

，

８３８．７７ ２

，

９０９

，

１９６．７３ ３

，

１０５

，

６４２．０４ １０６．７５

利润总额

１５６

，

８７７

，

９６７．１９ ２６２

，

７５５

，

２１９．７７ －１０５

，

８７７

，

２５２．５８ －４０．３０

净利润

１１４

，

５８５

，

７８５．１１ ２０８

，

１６８

，

９９１．１９ －９３

，

５８３

，

２０６．０８ －４４．９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１１０

，

１３１

，

０５６．５６ １７３

，

７９１

，

８４６．１０ －６３

，

６６０

，

７８９．５４ －３６．６３

少数股东损益

４

，

４５４

，

７２８．５５ ３４

，

３７７

，

１４５．０９ －２９

，

９２２

，

４１６．５４ －８７．０４

１

、营业税金及附加减少的主要原因是销售房产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同比减少所致。

２

、 投资收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公司出让所持浙江玉立电器有限公司股权以及对宁波富达电

器有限公司的投资由成本法改按权益法核算并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产生投资收益，本期无相关收益。

３

、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同比借款增加等影响所致。

４

、营业外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科环建材收到的即征即退增值税增加。

５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及少数股东损益减少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营业

成本、财务费用增加及营业税金及附加、投资收益大幅减少影响所致。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构成情况说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额 增减比例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０６

，

６８７

，

７５０．３２ １２

，

８７７

，

７３３．２８ －１１９

，

５６５

，

４８３．６０ －９２８．４７％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５９

，

１５７

，

１４１．６８ －３５

，

９６６

，

９３８．３０ －２３

，

１９０

，

２０３．３８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５１１

，

１４０

，

６２５．７４ －１００

，

７９７

，

２４０．６７ ６１１

，

９３７

，

８６６．４１

不适用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减少

了

３．０７

亿元；二是本期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减少了

４．３８

亿元；三是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了

４．５４

亿元；四是支付各项税费同比减少

２．０６

亿元；五是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同比增加

０．３１

亿元。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主要原因：一是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减

少了

０．１６

亿元；二是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了

０．２５

亿元；三是支付其

他与投资活动的现金同比减少

０．２１

亿元。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

１１．５４

亿元；二是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９．５５

亿元； 三是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５．９１

亿元； 四是分配股

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

１．３３

亿元；五是支付与其他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

７．７３

亿元。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

时所作承诺

１

、为避免本次重组后宁波城投与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公司与宁波城投

及其控股子公司海城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署了 《关于和义路滨江休闲

项目商业地产部分的托管协议书》。 海城公司所属和义路滨江休闲项目商

业地产部分，由公司受托进行商业管理和物业管理；托管期限自本次重组

完成日之次月第一日起至托管资产权属转移、 或托管资产全部或部分灭

失、或宁波城投转让其所持公司全部股份满一年之日止。

和义路项目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份正

式由公司资产托

管。

２

、宁波城投、海城公司及海盛置业均承诺，若“郁家巷项目”（现为“月湖

．

盛

园”）涉及商业地产，该等商业地产将依照和义路项目托管协议书确定的

原则，委托给宁波富达经营管理。

月湖

．

盛园项目

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正式由公司

股权托管。

３

、关于继续向宁房公司和城投置业提供借款支持的承诺。 承诺履行中。

４

、关于持有的宁波富达股份锁定三年的承诺函。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承诺期满。

５

、关于权属有瑕疵的置入资产药皇殿如发生价值减损，将对评估价值与

实际价值差额部分予以补足的补偿承诺。

承诺履行中。

６

、关于为避免与宁波富达同业竞争的不予竞争承诺函。 承诺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２８

日承诺：“本次重组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核准后，本公司持有的宁波富达全部股份（包括目前持有的及因本

次重组而增持的股份） 自本承诺函出具日起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出售的

价格不低于

１５．００

元

／

股，若本承诺有效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份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该价格进行相应处理。 ”

承诺履行中。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

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

１

，

４４５

，

２４１

，

０７１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分配金额为

１４４

，

５２４

，

１０７．１０

元，结余

３０８

，

３８８

，

１９９．３７

元结转下期。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送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宏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第二十次董事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１８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４

月

２３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朱德

洪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高管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

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该议案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的公告。

二、会议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土地使用权抵押贷款事项》的议案。

公司拟将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长江分公司名下的镇国用（

２００６

）第

１１５８４８２

号土地使用权抵押

给中国建设银行扬中支行提供信用业务保证担保。该土地使用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经江苏苏地行土地房产评估有限

公司评估该土地使用权价值为

６８８７．４５

万元，所贷款项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江苏宏达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１

证券简称：宏达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更换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详细

说明见正文。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就此项议案的否决出具了法律见证意见。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４

：

００

在江苏省扬

中市明珠广场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９

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

２３９

，

５５６

，

１８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３９１８％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朱

德洪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７

、 审议通过了 《关于继续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８

、审议了《关于更换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股东大会前，公司收到了肖拥军同志的辞职申请，董事会决定将重新确定合适的人员担任公司的内审负

责人。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５２

，

６８５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２２０％

；反对股数

２３９

，

５０３

，

５０３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８％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否决。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市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股数

２３９

，

４３９

，

８８８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５１５％

；反对股数

１１６

，

３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４８５％

；弃权股数

０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罗晓文、单国荣、郭宝华进行了述职。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年

度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出席会议股东及代表签字：

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

０

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宏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就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

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

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

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 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

应的责任。

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贵公司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分别刊登了《江苏宏达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股权

登记日、现场会议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方式、参加会议的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办

法、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及其他事项等内容。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查，贵公司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前刊登了会议通知。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

（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为公司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平台。

（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公司

董事长朱德洪先生主持。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召开方式、表决方式等均与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一

致。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律师认为：贵公司在法定期限

内公告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方式、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事项等

相关内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１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贵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资料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资料，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的股东（或代理人）共

９

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２３９

，

５５６

，

１８８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５５．３９１８％

，均为截

止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贵公司股东。

（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代理人）为

５

名，代表股份

２３９

，

３８７

，

２０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３５２７％

；

（

２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４

名，代表股份

１６８

，

９８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３９１％

；

２

、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贵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经查验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

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三、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就会议公告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１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２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４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的议案》；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７

、《关于继续聘请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８

、《关于为东莞市旭业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提供

２０００

万元担保的议案》；

９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的规定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根据现场投票表决结果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的网络投票表决统计结果，上述议案获得审议通过。

对于公司董事会提请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更换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鉴于公司拟更换的

内审负责人肖拥军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批准了肖拥军先生的

辞职申请，因此，肖拥军先生已不具备担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资格，经参加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投票表

决，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否决了该项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存在对

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行使及计票、监票

的程序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贵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年度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

江苏金禾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杨 斌

负责人： 乐宏伟 钱志坚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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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苏豪大厦十楼

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